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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2020年云南省“定制药园”申报资料的体例与

整理规范

为加强“定制药园”申报资料的规范管理，特制定本规范。

当申报资料同时进行电子版提交时，纸质申报资料的体例设置、

内容必须与电子文档相一致。

一、申报资料的体例要求

（一）字体

中文：宋体。

英文：Times New Roman。

（二）字号

中文：不小于小4号字，表格不小于5号字。

英文：不小于12号字。

（三）字体颜色、行间距离

字体颜色：黑色。

行间距离：单倍。

纵向页面边距：左边距离不小于2.5厘米、上边距离不小于

2厘米、其他边距不小于1厘米。

横向页面边距：上边距离不小于2.5厘米、右边距离不小于

2厘米、其他边距不小于1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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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眉和页脚：信息在上述页边距内显示，保证文本在打印

或装订中不丢失信息。

（四）纸张规格

申报资料使用国际标准A4型（297mm×210mm）规格、纸张

重量80g,纸张全套双面或全套单面打印，内容应完整、清楚，不

得涂改。

（五）纸张性能

申报资料文件材料的载体和书写材料应符合耐久性要求。

（六）加盖印章

1.《申请表》相应位置、各申报资料封面加盖印章或签字。

2.加盖的印章应符合国家有关用章规定，并具法律效力。

3.由委托代理人签字的，应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。

二、申报资料的整理要求

全部申报资料装订成一册并确保每页的内容都能辨识。各

项资料之间应当分页区分。申报资料总封面后的首页为申报资

料目录，目录后的每页均以有书写内容的页面、按顺序编写页

码。

（一）申报资料总封面格式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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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云南省“定制药园”申报资料

申报主体名称: （盖章）

申报药材品种：

所在州市、县区：

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：

（二）申报资料目录格式如下：

申报资料目录

申报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1 申报药材品种的种植面积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2 带动当地贫困户的增收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3 保种、育种、育苗实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4 规范化种植技术规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5 产地初加工技术规程及设施、设备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6 申报药材品种的质量检验设施设备或委托检测协

议....页码

申报资料7 科研、教学、农科等专业机构的技术保障支持........

页码

申报资料8 追溯（溯源）体系建设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9 申报药材品种订单合作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申报资料10 申报主体生产经营证明文件.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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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资料11 认证证书、表彰奖励、荣誉等......................页码

（三）各项申报资料封面格式如下：

申报资料 1

申报药材品种的种植面积

三、申报资料内容及要求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1.每套资料的申报表，应当是原件。

2.复印件应当与原件完全一致,应当由原件复制并保持完整、

清晰。

3．申报资料中同一内容（如申报主体名称、申报药材品种

名称及种植面积、申请人地址等）的填写应前后一致。

4.报送的申报资料为2套。

5.外文资料应翻译成中文。

（二）各项申报资料要求

1. 申报表

按附件3的填表说明填写，所填报内容应当与各申报资料一

致。申报药材品种仅限1个，药材名称应当与附件2的药材名称

一致，并注意重楼与滇重楼、龙胆与滇龙胆、黄精与滇黄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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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斛与铁皮石斛、紫皮石斛的差异。

2. 申报资料1 申报药材品种的种植面积

提供所申报药材的种植总面积、各地块面积及地理位置等

数据及证明性资料，包括：

（1）申报主体自有种植总面积：包括申报主体自有的种植

区面积，具体的地理位置，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。具有

多个地块的，应分别提供各地块信息。

（2）申报主体自有的育种（苗）区面积：提供精准、具体

的地理位置、面积，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。具有多个地

块的，应分别提供各地块信息。

（3）合同（协议）种植：提供申报药材的种植合作方的清

单明细（包括：单位名称、种植区地理位置及面积、联系电话、

合作期限等，多个合作方的，分别列出，并统计总面积），合

作合同（协议）复印件。

（4）公司+农户种植：提供申报药材的种植合作方的清单

明细（包括：种植户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种植区地理位置及面

积、联系电话、合作期限等，多个种植合作户的，分别列出，

并统计总面积），合作合同（协议）复印件。

（5）2019年产量：仅限所申报的药材品种，提供采收、初

加工、出入库等资料的复印件。

（6）提供乡（镇）政府对上述种植面积的确认证明，格式
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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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药材种植面积证明

公司 （合作社），在本乡（镇）开展 药材

的种植，现有总面积为 亩，其中：

公司（合作社）自有面积： 亩；

与其它单位合作种植面积： 亩；

公司+农户种植面积： 亩。

特此证明。

X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3. 申报资料2 带动当地贫困户的增收

带动贫困户增收：指2019年1月1日-2020年6月30日，与申

报品种的种植生产活动相关的、给贫困户带来的各类直接经济

收入总额及明细。详细说明增收方式（土地流转、用工、入股

分红、提供农资、药材回收等）、金额、时间、受益人信息（姓

名、住址、身份证号码、联系电话）等，并提供相关的证明（资

金支出、发放、领取等原始记录、凭证；农资发放、药材回收

凭证；其他证明）的复印件。

提供乡镇级以上扶贫办或政府部门的相关证明，格式如下：

中药材种植扶贫增收证明

公司 （合作社），2019年1月1日-2020年6月30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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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本乡（镇）开展 药材的种植，带动本地贫困户 户

实现增收，增收总金额为 万元，其中：

土地流转： 万元；

用工： 万元；

入股分红： 万元；

提供农资： 万元；

药材回收： 万元；

其它方式： 万元。

特此证明。

XXX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扶贫办）（盖

章）

年 月 日

4. 申报资料3 保种、育种、育苗实施

提供能满足种植生产所需的、自主育种、育苗相关设施条

件的说明。外购种子、种苗的，说明品种、数量、规格、单价、

金额、采购时间、供货商等情况。

5. 申报资料4 规范化种植技术规程

说明与申报药材品种的种植生产、质量管理等相关的各类

管理规范、操作规程、制度体系等建设情况。提供相关制度文

件、执行各种规范规程的原始记录。如果文件内容较多，可单

独装订成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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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申报资料5 产地初加工技术规程及设施、设备

提供与申报药材品种的采收、初加工相关的管理制度、技

术规程文件，执行各种规范、规程的原始记录。如果文件内容

较多，可单独装订成册。

初加工设施、设备清单：单价5000元以上、用于药材种植

生产、加工的各类机械设备的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价格、生产

商等，可列表显示。

7. 申报资料6 申报药材品种的质量检验设施设备或委托

检测协议

（1）提供与申报药材品种的《中国药典 2015年版》标准

或地方药材标准相应的主要检验设施设备清单（包括名称、型

号、生产商、数量、购置时间、运行情况等）、检验人员信息

（包括姓名、学历、专业、技术职称等）。

（2）委托检测协议：申报主体不具备申报药材品种质量检

验条件的，提供与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签订的有效合同（协

议）。

（3）提供近期（2019年1月1日以来）检验报告书复印件。

（4）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：指州（市）级及以上的药

品检验机构，或取得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》的机构。

8. 申报资料7 科研、教学、农科等专业机构（含课题组）

的技术保障支持

（1）提供与专业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（合同）的复印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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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提供专业机构开展技术保障工作的次数及具体内容。

包括：专业技术人员名单（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学历、从事专

业、技术职称、工作单位），开展技术保障工作的时间、地点、

具体内容、取得的成效。

9. 申报资料8 追溯（溯源）体系建设

（1）已经建立追溯体系的，说明所使用的追溯系统名称、

覆盖的追溯品种、系统提供方、是否加入“国家重要产品追溯

体系”（ http://zycpzs.mofcom.gov.cn），并提供产品一物一码

实物照片。

（2）在建设中，有数据采集、上传的，说明建设进度情况、

数据采集上传情况。

10. 申报资料9 申报药材品种订单合作

（1）提供所申报药材的销售、订单种植、利润返还、产销

合作等合同、协议的复印件。其中，与中药生产企业签订销售

合同、协议的，应特别标注。

（2）说明所申报药材2019年1月1日-2020年6月30日的销售

金额，提供相关证明，包括发票、收据、银行结算凭证等复印

件。

11. 申报资料10 申报主体生产经营证明文件

提供工商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等合法经营的证明性文件复

印件。

12. 申报资料11 认证证书、表彰奖励、荣誉等



- 10 -

（1）绿色、有机等无公害种植认证：提供证书的复印件。

证书中注明品种的，应与所申报的药材品种一致；注明有效期

的，在本通知的申报截止日期前未过期。

（2）“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（云南）基地”中药材三项认

定包括：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，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科技示范

园，中药材加工科技型企业。申报主体获得认定的，提供相关

证明文件。

（3）申报主体或申报中药材品种取得州（市）级及以上其

他资质资格认定及奖励、表彰、荣誉称号的，提供相关证书、

文件、牌匾照片、奖状等证明性资料复印件。


